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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执行程序》

内容概要

《刑事执行程序》针对刑事诉讼不同程序和问题分册编写，力求收集有关单项程序与制度的全面性规
定，相对其他资料性书籍而言是最全面的，基本上将有关该单项程序与制度的法律、法规、规章、解
释、批复、解答，以及规范性文件予以全面收集，保证了资料的完整性。
《刑事执行程序》不仅收集了有关刑事诉讼的法律、法规以及其他规范性文件，而且还包括部分省、
市司法机关的相关规定和国际公约的相关规定。这些相关规定虽然不都具有法律约束力，但可以作为
实践的参考。而国际公约可以作为制定刑事诉讼相关规定的参考以及履行国际义务的依据。
《刑事执行程序》在收集刑事诉讼法规范以及相关规范性文件的基础上，针对刑事诉讼实践中遇到的
带有普遍性的疑难问题，根据刑事诉讼法的基本精神和原则给出了解决的方案，这些解答对解决司法
实践中的一些疑难问题具有参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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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执行程序》

书籍目录

第一部分 执行程序的一般性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节选)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节选)最高
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节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如何理解
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三条中“交付执行的人民法院”问题的批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严格执行案件审
理期限制度的若干规定(节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节选)最高人民法
院关于刑事案件终审判决和裁定何时发生法律效力问题的批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将刑事案件判决书抄
送当事人所在单位的通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严格依法及时交付罪犯执行刑罚问题的通知最高人民法院
、公安部关于判处死刑、死缓、无期徒刑、有期徒刑、拘役的罪犯交付执行问题的通知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被判刑劳改的罪犯在交付执行时应附送结案登记表，在执行期间的变动情
况应通知有关单位的通知司法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将罪犯交付执行刑罚时必须
严格依法办事的通知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关于加强对监外就医、监外执行、假释、缓刑犯人管理工作
的联合通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外交部司法部财政部关于强制外国人出境的执行办法
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处理逃跑或者重新犯罪的劳改犯和
劳教人员的决定》中几个问题的批复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办理劳改犯、劳
教人员犯罪案件中执行有关法律的几个问题的答复(节选)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对
于未逮捕的罪犯可根据判决书等文书收监执行的批复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转发
上海市关于人犯羁押、换押、接见、送达执行书等若干问题的通知人民检察院司法警察执行职务规则(
试行)(节选)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关于对刑罚已执行完毕，由于发现新的证据，又因同一事实被以新的
罪名重新起诉的案件，应适用何种程序进行审理等问题的答复司法部公安部关于将在北京违法犯罪的
外省籍罪犯和劳教人员遣送原籍执行的通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劳改犯外逃时间的刑期计算和办理法律
手续问题的通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对于未逮捕的罪犯可根据判决书等文书收监
执行的批复⋯⋯第二部分 有关死刑立即执行的规定第三部分 有关死缓、无期徒刑、有期徒刑和拘役
的规定第四部分 有关监外执行的规定第五部分 有关死刑、减刑和假释的规定第六部分 有关管制、剥
脱政治权利的规定第七部分 有关财产刑执行方面的规定第八部分 有关新最、漏罪的追诉及减刑、假
释的规定第九部分 有关人民检察院执行监督程序的规定第十部分 有关赃款、赃物处理的规定第十一
部分 部分省市公检法等机关对执行程序的规定第十二部分 国际公约对执行程序的有关程序第十三部
分 执行程序疑难问题的处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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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执行程序》

章节摘录

版权页：第四十五条罪犯可以与其亲属或者监护人每月会见一至二次，每次不超过一小时。每次前来
会见罪犯的人员不超过三人。因特殊情况需要延长会见时间，增加会见人数，或者其亲属、监护人以
外的人要求会见的，应当经看守所领导批准。第四十六条罪犯与受委托的律师会见，由律师向看守所
提出申请，看守所应当查验授权委托书、律师事务所介绍信和律师执业证，并在四十八小时内予以安
排。第四十七条依据我国参加的国际公约和缔结的领事条约的有关规定，外国驻华使（领）馆官员要
求探视其本国籍罪犯，或者外国籍罪犯亲属、监护人首次要求会见的，应当向省级公安机关提出书面
申请。看守所根据省级公安机关的书面通知予以安排。外国籍罪犯亲属或者监护人再次要求会见的，
可以直接向看守所提出申请。外国籍罪犯拒绝其所属国驻华使（领）馆官员或者其亲属、监护人探视
的，看守所不予安排，但罪犯应当出具本人签名的书面声明。第四十八条经看守所领导批准，罪犯可
以用指定的固定电话与其亲友、监护人通话；外国籍罪犯还可以与其所属国驻华使（领）馆通话。通
话费用由罪犯本人承担。第四十九条少数民族罪犯可以使用其本民族语言文字会见、通讯；外国籍罪
犯可以使用其本国语言文字会见、通讯。第五十条会见应当在看守所会见室进行。第五十一条会见、
通讯应当遵守看守所的有关规定。对违反规定的，看守所可以中止会见、通讯。第五十二条罪犯可以
与其亲友或者监护人通信。看守所应当对罪犯的来往信件进行检查，发现有碍罪犯改造内容的信件可
以扣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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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执行程序》

编辑推荐

《刑事执行程序》全面与完整，广泛收集相关单项程序与制度的全面性规定于最大化；精选与补缺，
择取部、分省市司法机关与国际公约相关规定于最优化；参考与提示，以实质性解决方案促化解普遍
性疑难性问题于简单化；冲突与解决，用司法实践指导刑事诉讼规范内容冲突问题于简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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